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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弥渡县生活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处理工程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其他需要说明

的事项”中应如实记载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

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

施的落实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内容，现将此项目从设计到竣工验收整个过

程的具体内容和要求进行如下所述：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大理州弥渡县生活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处理工程设计单位为广东省冶金建筑

设计研究有限公司，项目严格按照项目环评及批复要求进行设计，环境保护设施

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落实了防治污染和生态破环的措施以及环

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1.2 施工简况

大理州弥渡县生活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处理工程施工单位为大理市东旭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项目严格按照设计要求进行施工，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

金是得到了保证并全部落实到实处，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按要求实施了环境影响

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项目于2019年12月委托云南尘清环境监测有限公司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监测工作（双方合同方式约定），受托后，云南尘清环境监测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8 日派出技术人员对项目进行资料收集分析及现场沟通、实地勘察，制

定了《大理州弥渡县生活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处理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方

案并经委托方认可后；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12 月 19 日、2019 年 12 月 26 日～

12 月 28 日展开现场采样及环境管理检查，结合委托方提供的相关资料和实际调

查情况、根据现场监测情况、样品分析结果和环保检查结果编制完成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2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大理州弥渡县生活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处理工程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开工建

设，2019 年 10 月 30 日建设完成，属未批先建，大理白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弥

渡分局于 2019 年 9 月 29 日就“未批先建”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罚款金额为

60800 元，建设单位于 2019 年 9 月 29 日缴纳了罚款。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大理州弥渡县生活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处理工程环境管理由弥渡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定员定岗专项负责。

项目制定实施了《环境保护责任制》、《环境污染防治管理制度》、《渗滤

液处理站管理制度》、《环保设施管理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制

度，并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使各项环保工作正常运行；建设单位定期或不定

期对员工进行环保法律、法规教育和宣传，提高员工的环保意识，开展全面、全

员、全过程的环保管理和环保技术监督工作。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项目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编制完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通过大理白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弥渡分局备案。备案编号

532925-2020-01-[(Q1-M2-E2)+Q0]。

2.2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项目建设位于弥渡县城西北部甘枝箐垃圾填埋场调节池右侧空地，不涉及新

增用地，不涉及林地补偿及搬迁。

3验收过程中存在问题及整改工作情况

3.1 变更情况

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存在问题如下：

1、《弥渡县生活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处理工程》2019 年 4 月 10 日开工建设，

2019 年 10 月 30 日建设完成，2019 年 11 月 28 日获得大理白族自治州生态环境

局弥渡分局环评批复，属未批先建。大理白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弥渡分局于 2019

年 9 月 29 日就“未批先建”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罚款金额为 60800 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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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于 2019 年 9 月 29 日缴纳了罚款。

2、根据《大理白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弥渡分局关于弥渡县生活垃圾处理厂

渗滤液处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弥环审[2019]12 号）所述：“安装污染

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与州生态环境局监测中心联网，并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加

强对渗滤液收集管道及处理站设施、设备的管理、检测及维护，确保设备正常运

行，处理后废水达标排放”。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因距离城区较远，当前通信

网络未覆盖到区域，导致渗滤液处理站废水排放口在线监测系统无法联网及完成

验收。鉴于情况特殊，项目建设单位弥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向环保主管部门

大理州生态环境局弥渡分局报备通过。根据大理州生态环境局弥渡分局做出的批

示“同意项目先行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并于 2020 年

12 月底前完成在线监控系统安装联网及验收”。

综上：项目“未批先建”违法行为经处罚通过，废水排放口在线监测设备经

环保部门认可延期安装联网后，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无重大变更情况。

3.2 其他

因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项目《大理州弥渡县生活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处理工

程》与处于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过程中项目《云南省弥渡县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

程》存在必然联系及依附关系，具体为云南省弥渡县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一

直未能环保验收原因为渗滤液处置达不到现今环保要求，而大理州弥渡县生活垃

圾处理厂渗滤液处理工程的建设目的为解决渗滤液处置能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 A 标准外排；项目属于“厂中厂”

形式建设。为此，本次大理州弥渡县生活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处理工程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过程中无组织废气、地表水监测数据依托共用云南省弥渡县城城市生活垃

圾处理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过程中无组织废气、地表水监测数据。

弥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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